
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
关于公开征集专项法律尽职调查服务机构的公告

为促进海口市与境外机构的战略合作，全力招引境外优

质资源，需就涉外协议签订事宜聘请律师事务所提供专项法

律尽职调查服务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专项法律尽职调查服

务机构。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尽职调查对象

境外专业机构（以下简称目标机构）

二、尽职调查服务内容和要求

（一）对目标机构进行法律尽职调查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目标机构的法律授权依据和法律地位；

2.目标机构的国际声誉和合规水平；

3.目标公司的组织架构和功能定位；

4.目标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背景和职务；

5.目标公司的业务板块和重点机构功能等。

（二）根据尽职调查结果出具专项尽调报告或说明函，

并根据需要，针对合作可行性、合法性等出具法律意见书等。

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



三、申请人条件

（一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成立 10 年以上的律师事

务所，近三年未被行业协会、工商、司法行政等部门给予警

告、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停业整顿等处罚。（提供律师事

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、提供包含上述内容的承

诺函）

（二）项目团队资格要求：法律尽职调查团队均执业 3

年以上，其中主办律师应执业 10 年以上，最好有涉外律师

经验。（提供律师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及相关证明材料）。

四、征集程序

（一）各报名单位要符合上述征集要求，将定价说明、

联系人、联系电话送往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。

（二）我局将根据各报名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，综合考

虑经验和专业性等条件择优选择。

五、报名时间

2020 年 1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 月 29 日

六、联系方式

地址：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办公区 18 栋南楼 2047

室

联系人：刘裕雯

联系电话：177869052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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